
城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城府办发〔2015〕215号


城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城口县品牌培育和质量提升奖励
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城口县品牌培育和质量提升奖励办法（修订）》已经县人民政府第十六届第12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城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9月24日

城口县品牌培育和质量提升奖励办法（修订）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全县质量工作，完善政府质量奖励制度，鼓励广大企业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提高核心竞争力，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根据《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和《城口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品牌培育促进质量提升的意见》（城府发〔2011〕18号）要求，结合我县品牌培育实际情况，修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修订办法规定的奖励工作由县品牌建设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县品牌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
第三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县政府给予奖励：

（一）获得中国质量奖的企业奖励100万元，获得中国质量奖提名奖的企业奖励50万元，获得全国质量奖的企业奖励50万元, 获得中国名牌产品的企业每项奖励50万元；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每项奖励组织者50万元。

（二）获得重庆市市长质量管理奖的企业奖励50万元，获得重庆市市长质量管理奖提名奖的企业奖励30万元；获得“重庆名牌产品”的企业每项奖励20万元，复评获得“重庆名牌产品”的企业每项奖励10万元；获得“重庆知名产品”的企业每项奖励10万元，复评获得“重庆知名产品”的企业每项奖励5万元；获得城口县县长质量管理奖的企业奖励30万元，获得县长质量管理奖提名奖的企业奖励20万元。

（三）获得全国优秀质量管理（QC）小组的企业奖励5万元；获得全国质量信得过班组的企业奖励5万元；获得全国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优秀企业称号的奖励5万元；获得重庆市质量管理小组活动优秀企业的奖励3万元；获得重庆市优秀质量管理（QC）小组一、二、三等奖的分别奖励3万元、2万元、1万元；获得重庆市质量信得过班组的奖励2万元；获得重庆市用户“三满意”（满意企业、满意产品、满意服务）的企业奖励3万元；获得重庆市诚信计量示范单位的，奖励3万元。

（四）获得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的企业奖励20万元；获得重庆市产品标准奖的企业奖励10万元；获得“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证书的企业奖励10万元。

（五）获得国家标准化良好行为AAAA、AAA级称号的企业分别奖励20万元、15万元；获得“国家级、市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旅游服务标准化示范区等）建设的企业，通过国家级、市级标准化示范项目验收合格后分别奖励20万元、10万元。

（六）主导国际、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制定的企业分别奖励25万元、20万元、15万元、10万元；参与国际、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制定的企业分别奖励10万元、8万元、5万元、3万元。    
（七）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并规范使用标识的每项奖励3万元，获得绿色食品续展并规范使用标识的每项奖励2万元；获得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的奖励5万元；获得有机产品认证并规范使用标识的每项奖励5万元，获得有机产品再认证并规范使用标识的每项奖励4万元；获得有机农业示范基地的奖励10万元；获得重庆市名牌农产品的每项奖励5万元；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的每项奖励10万元；获得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的每项奖励5万元。

（八）对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的商标权利人每件奖励100万元；新获得重庆市著名商标的商标权利人，每件奖励5万元，复评获得重庆市著名商标的商标权利人每件奖励2万元；对新注册地理标志的协会或组织每件奖励30万元；获得境外商标注册的，按实际支出规费的70%对商标权利人进行奖励（不含商标代理费）；县内每新注册一件商标，奖励商标权利人0.1万元。

（九）对获得鲁班奖的项目奖励50万元；获得巴渝杯优质工程奖的项目奖励20万元。

（十）新评定的国家AAAAA、AAAA级景区，分别奖励50万元、30万元；新评定的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旅游饭店，分别奖励50万元、20万元、10万元；新评定的五钻级、四钻级、三钻级酒家分别奖励15万元、10万元、5万元；新评定的国家五叶级、四叶级、三叶级绿色饭店分别奖励15万元、10万元、5万元。
（十一）新评定的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大巴山森林人家（农家乐），分别奖励20万元、15万元、10万元。
（十二）对获得“重庆市老字号”的企业奖励10万元。对在市级比赛中获得市级名宴、名菜、名小吃的企业分别奖励2万元。

第四条  奖励申报程序：凡是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获奖条件的产品、企业（机构），应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相关证书及有关证明材料向管理推荐申报的县级部门申请，各县级部门汇总初审后报县品牌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县质监局）汇总，经县品牌建设委员会复审后，报县政府常务会审定后兑现奖励。
第五条  本办法涉及的奖励资金由县财政统筹解决。属于微型企业的，奖励资金从微型企业后续扶持资金中安排；属于农林产业的，奖励资金从县级特色效益农业专项资金中安排；属民营企业的，奖励资金从全市民营企业发展资金区县切块资金中安排；属旅游产业的，奖励资金从县级旅游发展资金中安排；属商务流通产业的，奖励资金从县级商业发展资金中安排；凡以上资金均不能覆盖的，由县财政统筹安排资金解决。
第六条  本奖励办法适用于纳税关系在城口县的企业、行业协会和其他机构。同一品牌同年度获得同一性质不同等级称号，以最高等级标准奖励，不重复计奖，同一品牌在有效期内，只奖励一次。

第七条 在获奖有效期内被有关部门（机构）撤销本办法所列奖项的获奖企业、行业协会或其他机构，按照有关规定撤销其相应奖励并收回奖金。

第八条  未纳入本办法列举的并由国家或相关部门认定的同级别奖励，由县品牌建设委员会研究后，报县政府常务会审定后，予以同等奖励。
第9条 本办法所指奖励资金均为人民币。

    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城口县品牌培育和质量提升奖励暂行办法》(城办发〔2011〕97号)同时废止。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县品牌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纪委，

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县委各部委，各人民团体。

城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9月24日印发

- 6 -

